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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 双 随 机 （2020) 2 8 号

关于印发《洛阳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“双随 

机、一 公开 ” 抽查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 

管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减轻企业负担、 

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。根 据 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 

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 

见》（洛 政 〔2019〕2 4号 ）要求，按 照 《关于印发〈河南省市场 

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情清单（第一版）的通知〉》（豫双随 

机 办 〔2020〕2 号 ）的要求，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

附件



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了《洛阳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 “双随机、 

一公开” 抽查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洛阳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“ 双随机、一 公开”  

抽查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切实减轻企 

业负担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按 照 《关 于 印 发 〈河南省市场监 

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情清单（第一版）的通知〉》（豫双随机 

办 〔2020〕2 号）的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通过在全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’’监管，做到 

监管效能最大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、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。 

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 

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着力提升监管公平性、规 

范性和有效性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、有序竞争环境和放心消费 

环境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遵循依法公正、公开透明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提高监管效能， 

降低行政成本的原则开展工作，积极探索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 

公开”抽查工作新思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检查时间及对象

( 一）检查时间：2020年 1 2月 1 5 日至 1 2月 3 0 日



( 二）检查对象：销售 O D S企业和单位；消耗臭氧层物质 

回收、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；使用 O D S作为生 

产用途的企业。

检查对象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，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生态 

环境部门提供的检查对象中的市场主体开展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

检查。

( 三）抽查比例：20% 。

四、检查方式

本此检查采用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执法，按照“进 

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的原则，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扰，提高监管 

效率。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场监管局将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对检查 

对象进行随机抽查。

五、检查内容

(一）生态环境部门检查内容：

1、对销售O D S企业和单位备案情况的检查；

2、对 含 O D S 回收、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 

备案情况的检查；

3、使用 O D S作为生产用途的企业的O D S采购和使用情况 

的检查。



(二）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内容

住 所 （经营场所）检查。依 据 《公司法》、《个体工商户条 

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市场主体是否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 

场所经营进行检查，通过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， 

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标注为经营异常状态。

六、组织实施

( 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推进落实。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场监管等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 

导和统筹协调，抓紧抓实抓细，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( 二）密切协调联动，加大执法力度。要根据本地客观实 

际，实施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执法行动，加大行政处理处罚力 

度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结果，要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，通 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 

戒。对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，要按规定及时 

向社会公布。

请市生态环境和市场监管部门，于本地区专项执法行动结束 

后 2 个工作日内，认真总结本地区专项执法行动情况，并将总 

结材料分别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 

督管理科。在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后，将对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 

予以联合通报表扬。



市生态环境局联系人：吕 晓 63481064 lysdqb@163.com 

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：张 晓 光 63196165 lygswzk@sina.com

2020年 1 2月 1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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